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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综合说明

1.1项目背景
银川市是宁夏回族自治区首府，位于黄河上游宁夏平原中部。东与盐池县接壤；西依贺兰山，与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为邻；南与盐池县、吴忠市利通区、青铜峡市相连；北接平罗县与内蒙古自治区鄂托克旗相邻（以明长城为界）。其地域范围在北纬37°29′～38°53′，东经 105°49′～106°53′之间，总面9491k㎡。银川市下辖兴庆区、金凤区、西夏区3个区，灵武市和永宁县、贺兰县，是宁夏政治、经济、文化和信息中心。

贺兰山位于我区西北部黄河左岸，山脉呈西南、东北向，全长约200km，东麓宽约30km，海拔高程1200m以上的山地面积为2704km2，最高峰为沙湖西部敖包疙瘩，海拔3556m，也是宁夏最高峰。贺兰山东麓山势陡峭，植被稀疏，沟道发育，多呈长条形，且垂直于山脊东西方向平行排列。贺兰山多为石质山区、土层薄，土壤平均厚度40cm。多年平均降水量192mm，降水量变差系数Cv值0.35，由南向北递增。多年平均水面蒸发量1050mm。随高程降低而增大。降雨多以暴雨形式集中出现在7、8、9三个月，洪水也同步形成。贺兰山地区局地突发性暴雨多，洪水暴涨暴落，峰型尖瘦，历时较短，一般几小时至一天。山洪沟道多为季节性河道，平时干枯无水或有很小径流。地面径流主要以暴雨洪水形式出现。

为有效应对暴雨洪水灾害，保证人民群众生命安全，保障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自治区人民政府根据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产业布局，按照“立足拦、注重排、科学调”的治理理念，在国家相关部委的支持下，自治区和沿线市县区集中力量，按照规划确定的防洪体系，先后组织改造建设了一批拦洪水库，治理了山前山洪沟道，疏通了泄洪通道，建立了水雨情监测预警设施，一步一步完善了贺兰山东麓防洪工程体系，为有效应对历次暴雨洪水灾害，保证人民群众生命安全，保障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和谐发挥了重要作用。
由于历史原因，一些水利工程管理和保护范围边界不清、水土资源产权不明，由此导致一些开发建设项目、生产经营活动随意侵占水利工程管理范围，违法建设、违法耕种、违法设障等现象时有发生，不仅干扰了正常的水事管理秩序，影响了水利工程安全，也破坏了小型水利工程水生态环境，导致水事矛盾纠纷多发。因此，开展水利工程划界确权及其保护工作，为下阶段依法进行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定划界打好基础，是十分必要且紧迫的。

为了实现水利工程的统一管理与监督，有效管理和保护已建水利工程及其附属设施，充分发挥水利工程的综合效益，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根据《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自治区国土资源厅水利厅关于河湖水域岸线划界确权工作方案的通知》（宁政办发〔2017〕213号）《水利部关于切实做好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定工作的通知》（水运管〔2021〕164号）要求，我区开展实施宁夏“十四五”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定实施计划，银川市涉及水利工程任务中有15座水库，涉及2区1市1县，其中西夏区涉及水库6座，灵武市涉及水库7座，贺兰县涉及水库1座，永宁县涉及水库1座。受银川市水务局委托，我单位本次开展银川市第一拦洪库管理与保护范围划定实施工作，并完成《银川市第一拦洪库管理范围与保护范围划定方案》编制工作。

1.2总则
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定是水法、防洪法、河道管理条例、水库大坝安全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明确规定，依法对水利工程开展安全监管，保障工程运行安全和效益发挥的重要基础工作。为切实做好全区“十四五”期间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定工作（以下简称划定工作），根据《水利部关于切实做好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定工作的通知》（水运管〔2021〕164号），结合银川市水利工程和实地勘察进行划定工作，通过划定界限，明确水利工程管理和保护范围，有利于依法行政、安全管理和运行，同时有利于增强水资源支撑保障能力。

1.3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按照中央关于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总体部署，以保障国家水安全和大力发展民生水利为出发点，进一步解放思想、勇于创新，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着力推进水利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攻坚，使水利发展更加充满活力、富有效率，让水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1.4工作原则
以《自治区水利厅关于加快推进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定工作的通知》（宁水建运发〔2019〕9号）文件提出的“提高认识按期完成划界任务；因地制宜.细化实化工作方案；多措并举，拓宽资金筹措渠道；加强联动，形成部门工作合力为抓手，结合所管辖的水利工程实际情况明确确权划界工作基本原则。

深化水利改革，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坚持政府主导办水利，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处理好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的关系，科学制定水利改革方案，突出水利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充分发挥基层和群众的创造性。处理好整体推进与分类指导的关系，统筹推进各项水利改革，强化改革的综合配套和保障措施，区别不同地区不同情况，增强改革措施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把握好水利改革任务的轻重缓急和社会承受程度，广泛凝聚改革共识，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

坚持权责清晰原则。依法划定水利工程管理和保护范围界线，按事权划分、分级管理的要求，理划分人民政府事权和监管职责。明确权利归属关系和责任，维护水域及水利工程权利人的合法权益。

坚持因地制宜分类划定原则。制定符合实际的划定实施方案，坚持划定山川有别、一地一策、分类指导。积极探索新技术、引用先进的划定技术。

坚持成果共享部门衔接原则。充分利用既有水利设计竣工、水资源确权、小型水利工程确权等成果，收集河道流域整治、湿地确权登记等确权资料，实现各部门工作有效衔接，各类水利成果共享应用。

第二章 项目区概况

2.1流域概况

银川市是宁夏回族自治区首府，位于黄河上游宁夏平原中部。东与盐池县接壤；西依贺兰山，与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为邻；南与盐池县、吴忠市利通区、青铜峡市相连；北接平罗县与内蒙古自治区鄂托克旗相邻（以明长城为界）。其地域范围在北纬37°29′～38°53′，东经 105°49′～106°53′之间，总面9491km2。银川市下辖兴庆区、金凤区、西夏区3个区，灵武市和永宁县、贺兰县，是宁夏政治、经济、文化和信息中心。

贺兰山位于我区西北部黄河左岸，山脉呈西南、东北向，全长约200km，东麓宽约30km，海拔高程1200m以上的山地面积为2704km2，最高峰为沙湖西部敖包疙瘩，海拔3556m，也是宁夏最高峰。贺兰山是青铜峡灌区的天然屏障，既可阻挡寒流及风沙对灌区的侵袭，又能拦截东麓暖湿空气并使其抬升形成地形雨。

贺兰山东麓山势陡峭，植被稀疏，沟道发育，多呈长条形，且垂直于山脊东西方向平行排列。贺兰山多为石质山区、土层薄，土壤平均厚度40cm。多年平均降水量194mm，降水量变差系数Cv值0.35，由南向北递增。多年平均水面蒸发量1016mm。随高程降低而增大。降雨多以暴雨形式集中出现在7、8、9三个月，洪水也同步形成。贺兰山地区局地突发性暴雨多，洪水暴涨暴落，峰型尖瘦，历时较短，一般几小时至一天。山洪沟道多为季节性河道，平时干枯无水或有很小径流。地面径流主要以暴雨洪水形式出现。

第一拦洪库始建于1996年，位于西干渠西侧桩号58+775～62+575之间。水库位于银川市西夏区，西干渠以西，水库原设计总库容574万m3，校核库容747万m3。库区面积3.08km2。主要滞蓄上游来洪沟道有大井子沟、小井子沟、大窑沟、大台沟，拦洪库汇流面积161.1 km2。设计坝顶高程为1136.90m，坝顶宽度4m。主坝长2.36km，副坝长2.39km，在主坝上现已建有1.8×1.8m箱涵1座，启闭设备为1台10吨手电两用启闭机。设计泄洪流量为10 m3/s，并建溢洪道一座，堰顶高程为1134.8m，设计堰顶宽20m，溢流堰流量36 m3/s。
2.2 气象与水文
2.2.1气象条件

工程区深居西北内陆，属干旱与半干旱气候过渡带，大陆性气候特征明显，冬寒长，春暖迟，夏热短，秋凉早，干旱少雨，降雨集中，历时短、强度大，蒸发强烈，风大沙多，日照充足。
贺兰山区随海拔高度增加，气压和气温下降，降水量增大，高山形成多雨区，银川是该地区暴雨多发区，银川站最大年降水量为427mm。工程区降水量年际变幅大，年内分配不均，多集中在6～9月份，暴雨以7、8两个月为多。多年平均降水量192mm，年水面蒸发（E601 型）1050mm，是平均降水量的5.47倍。年平均气温8.9℃，最热七月份平均气温为23.2℃，极端最高气温37.8℃，极端最低气温-30.6℃，年日照时数3040h。土壤冻结始于10月下旬～11月中旬，第二年4月上旬化通，最大冻土深1.03m。

2.2.2水文基础资料

贺兰山东麓银川段设有水文站1处（苏峪口水文站），水位站26处，雨量站点46处，固定洪调断面2处（拜寺口沟、贺兰口沟），其中42处雨量站、26处水位站为2012年以来信息化建设布设，资料年限不足10年。
苏峪口水文站于1971年设站，为常年观测站，位于贺兰县金山苏峪口沟沟口（东经105°59，北纬38°43），是自治区重点水文站，兼有向国家防总和自治区报汛任务。作为区域代表站，观测资料为降雨、径流、泥沙、蒸发。
贺兰山东麓为干旱石山区，洪水主要为暴雨产生，贺兰山洪水为我区洪水较多的地区之一。受地形影响较大，局部暴雨洪水年年都发生，但大面积暴雨洪水出现次数较少。洪水多发生在6～9月，其中洪峰流量大于100m3/s洪水发生在7、8两月的次数可占94.7%，4～5月份也有可能出现较大洪水。该区域产流方式以超渗产流为主。由于地处干旱区，土壤经常处于干旱状态，一次降雨使全流域达到饱和的机率极少（除流域面积很小时），当雨强超过损失率，超过部分即可变为地面径流汇成洪水。大水沟以北沟道为石山区，土层薄岩石裸露70%左右，植被差，流域最大持水量85mm，7、8月暴雨多时土壤水分可达饱和，土壤湿度增大后，入渗明显减少，地面径流增加，设计洪量大。大水沟以南的沟道系中高土石山，有部分次生林，年平均降水量 250—400mm，降水除去径流，不够树林蒸腾，林地土壤含水量反比旷地小，降雨入渗损失率大，产流形式同黄土丘陵区，但汇流历时较黄土丘陵略快，面积、雨量相同时，产生的洪峰流量为全区之冠。

2.2.3径流
工程区涉及的山洪沟到多位季节性河道，地面径流以暴雨洪水形式出现，常造成灾害，难以充分利用。洪水年季变化及不均匀，洪水总量较少。径流年际、年内变化大，根据《宁夏水资源调查评价》实测资料系列点绘的多年平均径流深等值线图查算，区域多年平均径流深14mm。
2.2.4泥沙

贺兰山东麓区域各沟道坡度较大，大部分地区为石山区，土层较薄，水蚀较小，多年平均悬移质为530t/km²，推移质占山洪沟悬移质的30％，坡地输沙模数一般为130m³/km²。

2.3社会经济概况
宁夏全域国土面积6.64万km2，项目区位于宁夏北部引黄灌区黄河左岸，国土面积5.34万km2；贺兰山东麓河谷平原地区构成了引黄自流灌区的主体，现状灌溉面积约460万亩，是我区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涉及银川市6个（市）县区，总人口251.1万人，其中乡村人口47.3万人，城镇人口209.5万人，地区生产总值为1416.20亿元，人均GDP为56390元。
查《银川统计年鉴2023》，2022年末，年末全市常住人口289.68万人，比上年末增加1.48万人。其中，城镇人口236.78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81.74%；回族人口72.69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5.09%。女性人口146.59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50.60%。人口出生率为9.59‰，死亡率为4.46‰，人口自然增长率为5.13‰。
初步核算，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535.63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4.0%[2]。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91.80亿元，增长4.7%；第二产业增加值1261.70亿元，增长7.3%；第三产业增加值1182.13亿元，增长1.3%。三次产业结构为3.6:49.8:46.6，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4.4%、78.2%和17.4%。按常住人口计算，人均地区生产总值87756元，增长3.4%。
全年完成地方财政收入248.90亿元，比上年下降4.7%。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68.86亿元，下降1.4%，扣除留抵退税因素后，同口径增长8.2%。其中，税收收入118.17亿元，下降3.5%；税收收入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为70.0%。全年完成地方财政支出437.66亿元，增长22.0%。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支出352.26亿元，增长20.8%。其中，公共安全支出增长8.8%，教育支出增长16.2%，科学技术支出增长1.5%，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12.7%，卫生健康支出增长31.7%，节能环保支出增长57.2%，城乡社区支出下降3.1%。
全年完成农林牧渔业总产值189.29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4.6%。其中，农业产值96.39亿元，增长1.7%；林业产值0.88亿元，同比下降26.6%；牧业产值71.58亿元，增长9.5%；渔业产值10.28亿元，增长4.5%；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10.16亿元，增长6.6%。全年粮食作物播种面积121.88万亩,同比增长0.4%。其中，小麦播种面积18.82万亩，增长86.2%。蔬菜播种面积56.41万亩，园林水果播种面积36.42万亩。全年粮食产量68.24万吨，下降3.2％,其中，小麦产量7.15万吨，增长85.5％。
第三章  目标任务及划定依据
3.1目标任务
宁夏“十四五”期间，结合修订的《宁夏回族自治区水工程管理条例》，完善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定标准，规范推进划定工作。分期分批，全面完成银川市水库、水闸、堤防、渠道、淤地坝等类型国有水利工程管理和保护范围划定工作，为依法依规开展水利工程安全监管，保障工程运行安全和效益发挥提供基础支撑。

3.2实施计划
（1）在已完成具有防洪任务的国有大中小型水库、水闸和3级以上堤防工程管理范围划定工作基础上，全面完成具有防洪任务的国有大中型水库、水闸和3级以上堤防工程保护范围划定工作。管理范围划定成果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批准并向社会公告。同步开展泵站、渠道及淤地坝等其它水利工程管理范围划定工作。

（2）2023年，在已完成的银川市区、县水库、水闸、堤防等水利工程保护范围划定工作，划定成果由区、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批准并向社会公告。同步开展泵站、渠道及淤地坝等其它水利工程管理及保护范围划定工作。

（3）2024年，完成全区渠道、淤地坝及其它有划定需求的水利工程保护范围划定工作。划定成果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批准并向社会公告。同时，具备条件的地区（单位）及水利工程，推进设立界桩和公告牌工作。

（4）2025年，全面开展划定成果复核，进一步完善全区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定成果，开展补充公告工作。结合数字流域和自治区智慧水利建设，汇总整合全区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定成果数据，构建成果数据库，与国土“一张图”实现数据共享。

3.3划定依据
3.3.1依据的主要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

（3）《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4）《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

（5）《国土资源部建设用地审查报批管理办法》

（6）《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1988年1月21日公布，2016年二次修正）
（7）《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2022年10月30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七次会议通过）
（8）《宁夏回族自治区水工程管理条例》（2022年6月修订）
（9）《水库大坝安全管理条例》（2018年3月修订）
（10）《水利部灌域开展河湖管理范围和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定工作的通知》（水建管[2014]285号）
（11）《水利部关于加快推进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定工作的通知》（水运管[2018]339号）
（12）《水利部关于加强水库库容管理的指导意见》（水运管[2023]350号）
（13）《自治区水利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定工作通知》（2024年4月）
3.3.2主要技术标准和规范

（1）《堤防工程管理设计规范》（SL171-2020）；

（2）《水土保持工程设计规范（GB51018-2022）》；

（3）《水库工程管理设计规范》（SL106-2021）；

（4）《水利水电工程设计洪水计算规范》（SL44-2020）；

（5）《水利水电工程测量规范》（SL197-2021）；

（6）《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移民安置规划设计规范》（SL290-2009）；

（7）《防洪标准》（GB50201-2014）；

（8）《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GB/T24356-2019）；

（9）《地籍调查规程》（TD/T1001-2012）；

（10）《土地利用现状分类标准》（GB/T21010-2017）；

（11）《数字航空摄影测量控制测量规范》（CH/T3006-2011）；

（12）《数字航空摄影测量测图规范第1部分：1：500，1：1000，1：2000数字高程模型数字正射影像图数字线划图》（CH/T3007.1-2011）；

（13）《全球定位系统GPS测量规范》（GB/T18314-2009）；

（14）《全球定位系统实时动态测量（RTK）技术规范》（CH/T2018-2019）；

（15）《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形图图式第1部分：1∶500、1∶1000、1∶2000地形图图式》（GB/T20257.1-2017）；

（16）《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形图图式第2部分：1∶5000、1∶10000地形图图式》（GBT20257.2-2017）；

（17）《基础地理信息要素分类与代码》（GB/T13923—2022）；

（18）《宁夏回族自治区河湖水域岸线划界确权工作方案》；

（19）《宁夏回族自治区不动产登记数据库标准（试行）》。

3.3.3政策性文件
（1）《水利部关于深化水利改革的指导意见》（水规计〔2014〕48号）；

（2）《关于加强河湖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水建管〔2014〕76号）；

（3）《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开展河湖及水利工程划界确权情况调查工作的通知》（办建管〔2014〕186号）；

（4）《水利部关于加快推进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定工作的通知》（水运管〔2018〕339号）；

（6）《自治区水利厅关于加快推进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定工作的通知》（宁水建运发〔2019〕9号）；

（7）其它政策性文件。
3.3.4相关文件
（1）《宁夏回族自治区水利厅、宁夏回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印发（自治区水利厅、自然资源厅关于进一步加快河湖划界工作）的通知》（宁水河湖发[2019]10号）；
（2）《水利部关于开展河湖管理范围和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定工作的通知》（水建管〔2014〕285号）；
（3）《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开展河湖及水利工程划界确权调查工作的通知》（办建管〔2014〕186号）；
（4）《水利部关于开展河湖及水利工程划界确权调查工作的通知》（宁水建发〔2014〕41号）；
（5）水利部建设管理与质量安全中心《河湖管理范围和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界确权工作调查技术方案》（建安〔2015〕15 号）；

（6）水利部办公厅《河湖管理范围和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定工作实施方案编制大纲》（办建管〔2015〕59号）；

（7）《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自治区国土资源厅水利厅关于河湖水域岸线划界确权工作方案的通知》（宁政办发〔2017〕213号）；

（8）水利部《关于加快推进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定工作的通知》（水运管〔2018〕339号）。
（9）《银川市第一拦洪库大坝安全评价报告》（银川市水务局，2021年5月28日）。

（10）《宁夏贺兰山东麓防洪工程2023年建设项目(二期)西夏区防洪治理区》（宁夏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2023年9月）。

（11）《银川市西夏区人民政府关于西夏区河湖管理范围划定成果的公告》（银川市西夏区人民政府2019年12月9日）。
第四章  项目技术要素
4.1界限测量
4.1.1数学基础
坐标系统：采用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

投影分带：采用高斯-克吕格投影，标准3度分带，中央经线105度。

高程基准：采用1985国家高程基准。

4.1.2计量单位
长度单位采用米（m），保留2位小数，面积计算单位采用平方米（㎡）,保留2位小数。面积统计汇总单位采用公顷（hm2），保留4位小数，亩作为辅助单位，保留2位小数。

4.1.3测量方法
应用宁夏卫星导航连续运行基准网站（NXCORS），采用网络RTK测量技术，开展界址点和碎部测量。

4.2管理范围划定
4.2.1划定依据
依据法律法规和相关技术规范开展水库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划定工作。

4.2.2水库管理范围划定依据
水库的管理范围界线为大坝坝肩外沿、外坡脚线、校核洪水位线为坝顶高程降低一米生成的等高线（等值线）作为校核洪水位线。

大型水库管理范围以大坝坝肩、外坡脚线、校核洪水位线外延不小于200米，中型水库管理范围以大坝坝肩、外坡脚线、校核洪水位线外延不小于100米，小型水库管理范围以大坝坝肩、外坡脚线、校核洪水位线外延不小于50米。范围包括水库大坝及其两端山头、岗地坝地、库区水域、岛屿和校核洪水位以下的区域，并结合水库周边实际地物情况进行修正。

银川市西夏区人民政府于2019年12月9日发布的公告中，在西夏区境内河湖管理范围的划定原则如下：

水库管理范围:东侧为主堤防工程，以西干渠西侧堤内沿向水库方向缓冲5米，作为水库东侧的管理范围界；西侧以设计洪水位线作为管理范围界；南北两侧为次堤防工程，以堤坝外坡脚线向外缓冲30米为管理范围界。
4.2.3水库保护范围划定依据
水库保护范围在管理范围相连区域划定，其中大、中、小型水库保护范围为管理范围外300米、200米、100米，并结合水库周边实际地物情况进行修正。

第五章  水库基本情况
5.1项目任务及规模
宁夏“十四五”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定实施计划中，银川市涉及水利工程任务中有15座水库，涉及2区1市1县，其中西夏区涉及水库6座，灵武市涉及水库7座，贺兰县涉及水库1座，永宁县涉及水库1座。本次项目涉及西夏区拦洪库1座，第一拦洪库位于西干渠西侧桩号58+775～62+575之间，西干渠以西，本次对第一拦洪库进行水库管理和保护方位划定划界工作。
5.2水库情况概况
第一拦洪库始建于1996年，位于西干渠西侧桩号58+775～62+575之间。水库位于银川市西夏区，西干渠以西，水库原设计总库容574万m3，校核库容747万m3。库区面积3.08km2。主要滞蓄上游来洪沟道有大井子沟、小井子沟、大窑沟、大台沟，拦洪库汇流面积161.1 km2。设计坝顶高程为1136.90m，坝顶宽度4m。主坝长2.36km，副坝长2.39km，在主坝上现已建有1.8×1.8m箱涵1座，启闭设备为1台10吨手电两用启闭机。设计泄洪流量为10 m3/s，并建溢洪道一座，堰顶高程为1134.8m，设计堰顶宽20m，溢流堰流量36 m3/s。
2008年西夏水库开始建设，该库位于第一拦洪库库区内，利用了第一拦洪库部分库址。2018年西夏水库改建后作为银川市都市圈西线供水工程的调蓄水库，为保证西夏水库安全运行，第一拦洪库基本不再承担设计调洪任务，其可用于防洪部分的库区面积为银黄公路东侧0.55 k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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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拦洪库位置示意图

2022年银川市实施《贺兰山东麓防洪体系建设第一至第三拦洪库提标改造工程》，工程对第一、第二和第三拦洪库进行了提标改造，其中涉及第一拦洪库建设内容有：第一拦洪库后坝坡植草护坡 5.23 万 m2，配套灌溉机井 1 眼，主管道 3.08Km；布置坝顶混凝土路面 2.93Km；配套坝体监测及自动化设施 1 套；第一至第二拦洪库连通管道 168m，在第二拦洪库一侧新建 2.0*2.0m 控制闸 1座。随着银川市防洪保护区防洪标准提高到200年一遇。提标改造后，第一拦洪库工程等别提升为Ⅱ等，相应的主要建筑物级别为2级，次要建筑物级别为3级，临时性建筑物级别为4级，导洪堤工程主要建筑物级别为3级，临时建筑物级别为5级。

2023年自治区委托宁夏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宁夏贺兰山东麓防洪治理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对贺兰山东麓各防洪工程进行了统一规划、提标改造。
根据《银川市贺兰山东麓防洪体系建设第一至第三拦洪库提标改造工程初步设计报告》（2022.08）、《宁夏贺兰山东麓防洪治理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宁夏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2023年03月）数据可知，提标改造后，银川市第一拦洪库基本情况统计表如下： 
	银川市第一拦洪库

	项目
	单位
	数量
	备注

	设计蓄水位
	m
	1130.5
	

	坝顶高程
	m
	1136.90
	

	防洪库容
	万m³
	76.81
	现状有效库容

	泄洪闸
	m³
	10
	闸孔尺寸 1.8*1.8m

	一库、二库连通工程
	m
	168
	Q=13.79m³/s


5.3划界工作现状和存在的主要问题

1、银川市部分水利工程管理和保护范围没有确权划界，部分河道及堤防被侵占，争地现象高发，人为设障挡水、排污、挖沙等行为屡见不鲜，严重影响水利工程正常运行，有的甚至危及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2、管理和保护范围不明确，管理部门不能依法行使国家赋予的管护权力，致使相关违法行为不能及时有效制止，建设项目监管不到位，水利工程执法阻力巨大。只有尽快完成本次确权划界工作，才能明确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解决界限不清、权属不明、认识不统一等问题。

3、宣传力度不够，通过广播、报纸、网络、党政等信息传播媒介充分宣传水工程确权划界的意义，广泛推广水利工程法制教育，组织群众级党政机关主要负责人深入学习水法、国土管理办法、水利工程管理条例等法律条文，提高广大干部群众对水利工程确权划界工作的认识水平，争取广大干部群众的支持和配合。

4、划界确权工作复杂，需要国土、财政、司法等部门和有关乡镇、村组的配合，没有专门的组织机构，没有专题工作方案，也没有抽调专职人员成立专门从事此项工作。

5、部分水利工程管理范围与农田交叉，划界困难。部分已划界的水利工程管理范围遭到人为破坏，需重新划界。

6、没有划界确权资金。确权划界工作面大，量广，需要较多的专业技术人才和技术装备，需要多部门共同合作，需要投入较多的经费。

5.4划界确权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定划界是依法保护水生态环境、水利工程和水资源的重要措施，是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的重要职责，也是加强水利管理的一项基础性工作。水法及有关法律法规明确规定，水利工程管理范围的土地属国家所有，由水行政主管部门或水利工程管理单位使用管理。由于历史原因，一些水利工程管理和保护范围边界不清、水土资源产权不明，由此导致一些开发建设项目、生产经营活动随意侵占水利工程管理范围，违法建设、违法耕种、违法设障等现象时有发生，不仅干扰了正常的水事管理秩序，影响了水利工程安全，也破坏了小型水利工程水生态环境，导致水事矛盾纠纷多发。因此，开展水利工程划界确权及其保护工作，为下阶段依法进行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定划界打好基础，是十分必要且紧迫的。

水利工程具有重要的资源功能和生态功能，是洪水的通道、水资源的载体、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各地积极采取措施，着力加强水利工程管理，促进了防洪、供水、生态等综合效益的发挥，有力支撑了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但是，某些忽视水利工程的保护，违法围垦湖泊、挤占河道、蚕食水域、滥采河砂等问题依旧突出，严重威胁着防洪安全、供水安全、生态安全。水利工程管理涉及水域、岸线、采砂、排污口设置、涉河建设项目等方面，是水利社会管理的核心内容，是确保水利工程资源可持续利用的重要工作，是当前水利工作的一项硬任务。加强水利工程管理，实现河畅、水清、岸绿、景美，是建设美丽中国、建立生态文明制度的迫切需要，是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保障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是深化水利改革的重要内容。各地要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充分认识加强水利工程管理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把加强水利工程管理摆在更加突出位置，纳入重要议事日程，采取有力措施，切实抓紧抓好。

5.5水利工程划界

5.5.1工作流程

1、收集资料。组织人员查找各项水利工程有关历史资料，对照管理现状，全面查清，分类处理，制定确权划界具体方案。

2、申请确权登记。由水利工程管理单位或部门向国土主管部门进行申请登记，按照《土地登记办法》等相关规定的要求提供相关材料。

3、地籍调查、测绘根据工程类别依法划定管理和保护范围，进行实地测量，并按法律程序由法人代表签字盖章，指界埋桩;在外业工作的基础上，进行内业资料整编绘地图，生产权属点查表。

4、审核颁证。由国土主管部门按照规定对申请资料和地籍调查成果进行审核，符合登记条件的由国土主管部门颁发土地使用证，明确水利工程用地权属。

5、资料整理归档。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全面收集、整理和完善水利工程确权划界资料，分门别类，整编归档。

6、自查迎验。自查工程用地权属合理性、确权界线是否分明、桩记是否醒目、图章是否齐全、手续是否完备、资料是否完整。对于发现的问题按照检查组提出的修改意见限期修正，迎接上级验收。

5.5.2责任划分

形成政府主导、部门协作、分级负责的工作体制。水利部门负责水利工程确权划界工作的指导、协调、宣传工作，负责提供水利工程的基础资料，配合国土资源部门完成水利工程的权属调查、打桩放线和关联村、单位签字工作；国土资源部门负责水利工程管理范围内土地使用权的调查和登记发证工作，涉及土地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的解释和答复工作；农业、林业等部门负责涉及水利工程管理范围内相关资产权属的解释和处理工作；财政部门负责安排水利工程确权划界工作经费；司法、公安部门负责处理水利工程确权划界工作中出现的纠纷和社会治安工作；各村负责管理范围内农户承包地的调整工作和确权登记过程中矛盾纠纷协调工作等。

5.6成果管理

水利工程管理范围和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定工作成果包括图纸、界桩、土地使用证及确权成果。项目建成后通过落实责任，层层负责，确保工程的持久完好，从而有效延长使用期。其中，跨村的工程由当地镇政府负责管护；跨小组不跨村的工程由村委会选派责任心强、并有一定威望的村民管护；不跨村小组的小型工程，由村小组派人负责管护。由宁夏回族自治区水利厅对划界成果发布公告并在政府门户网发布划界成果公告。
第六章  水利工程划界成果汇编

6.1 第一拦洪库
6.1.1基本情况
第一拦洪库始建于1996年，位于西干渠西侧桩号58+775～62+575之间。水库位于银川市西夏区，西干渠以西，水库原设计总库容574万m3，校核库容747万m3。库区面积3.08km2。主要滞蓄上游来洪沟道有大井子沟、小井子沟、大窑沟、大台沟，拦洪库汇流面积161.1 km2。设计坝顶高程为1136.90m，坝顶宽度4m。主坝长2.36km，副坝长2.39km，主坝上建有泄水闸1座，设计泄洪流量为10 m3/s，并建溢洪道一座，堰顶高程为1134.8m，设计堰顶宽20m，溢流堰流量36m3/s。
2008年西夏水库始建于第一拦洪库库区内，利用了第一拦洪库部分库址，2018年西夏水库改建后承担银川市都市圈西线供水工程的调蓄任务，现状第一拦洪库处于空库状态，为保证西夏水库安全运行，第一拦洪库不能作为防洪水库使用。

2022年银川市实施《贺兰山东麓防洪体系建设第一至第三拦洪库提标改造工程》，工程对第一、第二和第三拦洪库进行了提标改造。
通过上述工程建设，目前第一拦洪库有效库容为 76.81万m3，对应设计蓄水位位为 1130.50m，平均堤顶高程1136.6m，坝顶宽4-6m。根据《水利水电工程等级划分及洪水标准》按照库容计算，第一拦洪库属于小（2）型水库。

第一拦洪库由银川市黄羊滩防洪管理所管理，该所成立于1996年10月，主要管辖银西防洪体系中的第一拦洪库、第二拦洪库和第三拦洪库。主要职能：要对其所辖拦洪库及山洪沟道的雨情、水情、灾情监测、调查等情况进行及时递报，同时承担拦洪库各种防洪设施的管理和维修养护等。

6.1.2 资料收集

1、已有资料

①《银川市第一拦洪库大坝安全评价报告书》（银川市水务局，2021年5月28日）；
②《银川市贺兰山东麓防洪体系建设第一至第三拦洪库提标改造工程初步设计报告》（2022年8月编）
③《宁夏贺兰山东麓防洪工程2023年建设项目(二期)西夏区防洪治理区初步设计报告》（宁夏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2023年09月）；

2、本次划界工作主要测绘工作量

①项目区影像图；

②项目区1:1000精度实测地形图。

6.2 第一拦洪库管理与保护范围划定
6.2.1划定技术方法

（一） 水库等级确定
根据《银川市贺兰山东麓防洪体系建设第一至第三拦洪库提标改造工程初步设计报告》（2022年8月编），银川市是宁夏回族自治区首府，2020年银川市总人口229万人(其中三区人口147万人)，根据《防洪标准》(GB50201-2014)，确定银川市防护区防护等级为I等(按照银川市三区人口确定)，相应防洪标准200~100年一遇，根据银川市总体规划和自治区关于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的实施意见要求，银川市防洪保护区防洪标准提高到200年一遇。按照银川市防洪标准，改工程等别提升为Ⅱ等大（2）型工程。

现状第一拦洪库处于空库状态，为保证西夏水库安全运行，第一拦洪库不能作为防洪水库使用，现状实际有效库容为76.81万m³，根据《水利水电工程等级划分及洪水标准》按照库容计算，第一拦洪库属于小（2）型水库。

本次水库管理和保护范围按照小型水库相关要求进行划定。
（二）特征水位确定
第一拦洪库实际有效库容为76.81万m³，坝顶高程1136.90m，设计蓄水水位为1130.50m，因此，本次水库管理与保护范围划定以1130.50m水位线为基础进行计算。
6.2.2管理范围划定
根据《水库工程管理设计规范》（SL106-2017）和《宁夏回族自治区水工程管理条例》（2022年6月修订）计算小型水库管理范围为：南侧、东侧和北侧为坝坡脚线向外50m，西侧以设计蓄水水位为1130.50m水位线向外50m。

由于保护范围划定工作开展较晚，第一拦洪库周边公路、居民点、现有设施等均存在与保护范围冲突的现象，库区南侧为黄羊滩农场四队庄点，东侧为西干渠，北侧为S305省道，西侧为银黄公路（县道），上述设施均为已建工程且已确权，如按规范要求划定保护范围，实际操作过程中存在困难。

按照《银川市西夏区人民政府关于西夏区河湖管理范围划定成果的公告》（银川市西夏区人民政府2019年12月9日）水库管理范围:东侧为主堤防工程，以西干渠西侧堤内沿向水库方向缓冲5米，作为水库东侧的管理范围界；西侧以设计洪水位线作为管理范围界；南北两侧为次堤防工程，以堤坝外坡脚线向外缓冲30米为管理范围界。

本次管理范围划定按照《银川市西夏区人民政府关于西夏区河湖管理范围划定成果的公告》（银川市西夏区人民政府2019年12月9日）对管理范围局部区域处进行调整。具体成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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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上述原则划定，第一拦洪库管理范围占地面积1039.56亩。
6.2.3保护范围划定

根据库区现状周边实际地物情况的调查得知，库区周边有公路、居民点、温棚、农田、西干渠、旅游景区等地物，按照河湖划界原则，结合水库周边实际地物情况进行保护范围划定，本次划定第一拦洪库为小型水库，其保护范围以管理范围以外100m确定，对于库区四周已经与其他现有设施管理范围相交处，按照相交设施管理范围为边界作为保护范围边界，对于无设施管理范围相交处，以管理范围以外100m作为边界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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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积(平方米): 909586.94

	                         界  址  点  坐  标

	序 号
	点 号
	坐 标
	边 长

	
	
	x(m)
	y(m)
	

	1
	J1
	4251199.575
	587521.470
	　

	
	
	
	
	104.24

	2
	J2
	4251230.978
	587620.872
	

	
	
	
	
	82.23

	3
	J3
	4251253.263
	587700.027
	

	
	
	
	
	29.77

	4
	J4
	4251251.044
	587729.712
	

	
	
	
	
	25.80

	5
	J5
	4251240.091
	587753.069
	

	
	
	
	
	29.25

	6
	J6
	4251225.141
	587778.209
	

	
	
	
	
	36.44

	7
	J7
	4251194.740
	587798.300
	

	
	
	
	
	106.86

	8
	J8
	4251087.877
	587798.860
	

	
	
	
	
	389.34

	9
	J9
	4250698.544
	587796.570
	

	
	
	
	
	531.18

	10
	J10
	4250167.391
	587791.424
	

	
	
	
	
	199.96

	11
	J11
	4249967.434
	587791.424
	

	
	
	
	
	25.52

	12
	J12
	4249942.028
	587793.848
	

	
	
	
	
	29.74

	13
	J13
	4249913.232
	587801.264
	

	
	
	
	
	26.36

	14
	J14
	4249888.009
	587808.936
	

	
	
	
	
	27.03

	15
	J15
	4249864.663
	587822.564
	

	
	
	
	
	15.75

	16
	J16
	4249852.058
	587832.015
	

	
	
	
	
	87.70

	17
	J17
	4249764.834
	587841.163
	

	
	
	
	
	46.22

	18
	J18
	4249718.875
	587846.034
	

	
	
	
	
	356.29

	19
	J19
	4249364.530
	587883.223
	

	
	
	
	
	282.73

	20
	J20
	4249083.722
	587916.160
	

	
	
	
	
	56.03

	21
	J21
	4249027.764
	587919.078
	

	
	
	
	
	114.20

	22
	J22
	4248964.018
	587824.324
	

	
	
	
	
	75.06

	23
	J23
	4248891.265
	587805.867
	

	
	
	
	
	33.02

	24
	J24
	4248860.818
	587793.077
	

	
	
	
	
	30.01

	25
	J25
	4248833.854
	587779.891
	

	
	
	
	
	13.42

	26
	J26
	4248824.420
	587770.344
	

	
	
	
	
	15.32

	27
	J27
	4248813.354
	587759.747
	

	
	
	
	
	15.02

	28
	J28
	4248803.545
	587748.378
	

	
	
	
	
	37.08

	29
	J29
	4248782.797
	587717.642
	

	
	
	
	
	37.26

	30
	J30
	4248761.948
	587686.758
	

	
	
	
	
	86.81

	31
	J31
	4248713.375
	587614.806
	

	
	
	
	
	53.83

	32
	J32
	4248683.255
	587570.187
	

	
	
	
	
	52.60

	33
	J33
	4248653.823
	587526.590
	

	
	
	
	
	81.02

	34
	J34
	4248608.494
	587459.442
	

	
	
	
	
	30.46

	35
	J35
	4248592.606
	587433.453
	

	
	
	
	
	　

	35
	J35
	4248592.606
	587433.453
	　

	
	
	
	
	6.05

	36
	J36
	4248598.658
	587433.453
	

	
	
	
	
	73.38

	37
	J37
	4248672.037
	587433.453
	

	
	
	
	
	58.72

	38
	J38
	4248730.754
	587432.844
	

	
	
	
	
	148.10

	39
	J39
	4248878.848
	587433.406
	

	
	
	
	
	50.30

	40
	J40
	4248929.108
	587435.362
	

	
	
	
	
	241.67

	41
	J41
	4249170.745
	587439.456
	

	
	
	
	
	97.02

	42
	J42
	4249267.757
	587440.869
	

	
	
	
	
	172.60

	43
	J43
	4249440.331
	587443.556
	

	
	
	
	
	125.05

	44
	J44
	4249565.365
	587445.715
	

	
	
	
	
	82.82

	45
	J45
	4249648.168
	587447.625
	

	
	
	
	
	221.04

	46
	J46
	4249869.172
	587451.381
	

	
	
	
	
	102.31

	47
	J47
	4249971.478
	587452.692
	

	
	
	
	
	154.94

	48
	J48
	4250126.309
	587458.552
	

	
	
	
	
	186.04

	49
	J49
	4250311.998
	587470.016
	

	
	
	
	
	154.06

	50
	J50
	4250465.954
	587475.764
	

	
	
	
	
	85.65

	51
	J51
	4250551.567
	587478.435
	

	
	
	
	
	31.84

	52
	J52
	4250583.333
	587480.611
	

	
	
	
	
	29.68

	53
	J53
	4250612.951
	587482.529
	

	
	
	
	
	43.25

	54
	J54
	4250656.109
	587485.318
	

	
	
	
	
	62.36

	55
	J55
	4250718.346
	587489.203
	

	
	
	
	
	184.53

	56
	J56
	4250902.601
	587499.233
	

	
	
	
	
	43.38

	57
	J57
	4250945.939
	587501.195
	

	
	
	
	
	45.20

	58
	J58
	4250991.023
	587504.492
	

	
	
	
	
	41.15

	59
	J59
	4251032.013
	587508.149
	

	
	
	
	
	32.14

	60
	J60
	4251064.049
	587510.674
	

	
	
	
	
	33.93

	61
	J61
	4251097.909
	587512.855
	

	
	
	
	
	7.91

	62
	J62
	4251105.733
	587513.984
	

	
	
	
	
	94.14

	1
	J1
	4251199.575
	587521.470
	

	
	
	
	
	　

	　
	　
	　
	　
	　


按保护范围划定原则，保护范围占地面积1363.70亩。

6.2.4划定结果
按照《水库工程管理设计规范》（SL106-2017）和《宁夏回族自治区水工程管理条例》（2022年6月修订）划定第一拦洪库管理范围，根据规范和管理条例，按照规范要求划定保护范围较大，且与现有交通设施、居民点、水利设施等存在冲突，根据现状实际，对保护范围进行实际调整，在形成对水库保护的同时，也能满足周边设施、场区的发展，调整后的保护范围是切实可行的。

银川市第一拦洪库基础信息统计表
	名称
	管理权属
	范围
	实际划界面积（亩）
	备注

	银川市第一拦洪库
	银川市
水务局
	管理范围
	1039.56
	

	
	
	保护范围
	1363.70
	


工程管理单位应根据《水库工程管理设计规范》（SL106-2017）和《宁夏回族自治区水工程管理条例》（2022年6月修订）的相关要求规定，制定相应的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规章制度，加强管护和宣传，禁止在管理范围内进行钻探、采石、采砂、取土、淘金等活动。

附图：
1、银川市第一拦洪库管理、保护范围划定划界平面图


